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07.28. 臺八十九訴字第22541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7月28日

再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人：○○○

再訴　願：○○○

代理　人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

公訴決字第００二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四月向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

簡稱公平會）報備採「不平衡雙向制」之多層次傳銷制度營運，嗣因民眾

反映上開制度運作之適法性，案經該會調查結果，以再訴願人之參加人取

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所推

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之規定；又再訴願人與參加人締結之參加契約書中，有關其參加人退

出退貨辦法，訂定參加人放棄請求條款，違反行為時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乃以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86）公處字第一四

０號處分書再訴願人罰鍰新臺幣（下同）五十萬元，並自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歇業。再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駁回，訴經前行政法

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０九九號判決，將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原處分機關遂重為處分，以再訴

願人經營多層次傳銷，參加人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係基

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違反行

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又再訴願人與參加人締結之書面

參加契約書中，有關其參加人退出退貨辦法中，訂定參加人放棄請求條款

與規定不符，違反多傳銷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

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以八十八年十月六日（八八）公處字

第一二五號處分書再訴願人罰鍰五十萬元；其違法情節重大，應自八十六

年九月二日起歇業。再訴人不服，向公平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

院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

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

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

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如

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

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不得為之。多層次傳銷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三條所

規定。又管理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

傳銷組織或計畫前，應告知有關該事業之傳銷組織或計畫、營運規章，參

加人應負之義務及負擔，參加人可獲得利益之內容及取得條件等事項，不

得有虛偽、隱瞞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該等事項並應包括在該事業與參加人

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中，以保障參加人之權益；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

書面契約中，並應明訂定包括參加人得行使契約解除權及終止權，以及商

品退貨、價金返還等事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

之管理辦理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

得命令解散、停止營業並勒令歇業。」復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

所明定。本件原處分機關經調查再訴願人實施所謂雙向制多層次傳銷獎金

制度及其實際營運情形，以再訴願人實施所謂「雙向制」獎金制度宣稱其

制度之特色為加入時投資購買每一經營單位，僅需一定之積分值，再推薦

兩人加入，即可「無限代、不限時間」累積積分，按週領取獎金，而且「

終身僅需投資一次」（即加入時購買之五千積分值），即可在完成一循環

後重複消費（自獎金中扣除），無限次循環領取獎金，獲取之獎金遠超過

加入時所投資之金錢（即所謂終生投資一次），造成參加人以小搏大之投

機心態，爭先恐後加入，而為求快速達成，並能獲得倍數獎金，加入時並

可一次購買多數「經營權」（可一次購買七個單位），及再生所謂子公司

（即經營權），顯已背離傳銷商品本質。又再訴願人實施所謂雙向制獎金

制度規定分左右線發展，僅需介紹兩個人加入，並講求所謂互利共生、團

隊互助，而形成體系組織集體運作方式，以最有效率、最不浪積分（人員

）的人為排線運作模式，獲取最高比例、最高額的獎金，加以不脫離、不

超越之特色，形成先加入者先卡位，而後面只要不斷有人員排入，即可永

遠坐享其成，每週坐領高額獎金，無庸推廣、銷售商品，其運作結果，獎

金大多為少數先加入者及體系領導人所囊得，參加人主要收入來源，均非

基於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而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甚明。

另參加人加入目的多係為獲取獎金，提貨意願不高，其雖發行所謂提貨券

，亦因商品種類不多，若要湊足規定之一萬積分，所費金額勢必提高許多

，無法吸引參加人，因此多僅能選擇少數高積分值之所謂公司主力產品，

而造成囤貨現象，亦即無庸推廣、銷售商品給最終消費者，而只需介紹他

人加入，就可獲得報酬；嗣後加入參加入領不到獎金要求退出退貨時，更

以獎金已經發出，因該制度本身設計使然，無法計算追回上層參加人已領

之獎金，因此訂定不當限制以規避參加人退出退貨，均已構成不正當多層

次傳銷行為。按傳統傳銷一般參加人係以個人及所輔導建立之多層級傳銷

組織網，從事推廣、銷售商品累積業績以獲取佣（獎）金，惟因其代數有

限且組織業績層級愈疏遠，所獲佣（獎）金比例，必相對遞減，然再訴願

人實施所謂「不平衡雙向制」因採「無限代、不限時間」累積，致其組織

業績累計之獎金，卻呈遞增趨勢，只要介紹參加組織的人愈多，其獎金愈

高，計算及獲取獎金之方式顯與傳統傳銷不同，造成靠底層人員或積分不

斷地堆疊，上層直銷商才有獎金，即由後加入者來拱先加入者，愈早卡位

愈有利，而愈慢加入愈不利之情形。加以公司組織體系及參加人人為排線

結果，在有計畫有組織最不浪費積分之運作下，因參加人數不斷增加，造



成上層參加人每週不斷地重複領取獎金，所發放獎金比例呈發散級數增加

，甚且已超過商品積分值百分之一百以上，造成公司營運利潤減少或虧損

，存有獎金發爆的危機，又因公司體制及參加人有搶線現象，鼓動集體辦

理退出退貨，或前述參加人因領不到獎金要求退出退貨，因該制度本身設

計使然，而無法計算追回上層參加人已領之獎金，造成呆帳，終將因無法

繼續運作而倒閉，形成嚴重之社會問題，此縱使另訂有計畫有組織最不浪

費積分之人為排線運作下，而無法倖免，顯見其制度非在建立銷售組織網

以獲取合理利益。再訴願人目前有「○○」及「○○」二條體系，再訴願

人並承認其亦存有公排情形。而雙向制公司傳銷商退出退貨時，其上線獎

金按理依雙向制的制度設計，應該不限代數，不限時間逐一追繳，但由於

重新計算積分及核對手續非常繁瑣，勢必會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費，甚

至可能造成獎金發放遲延之虞。再訴願人復坦承獎金發放比例呈現持續增

高，並有超過經營成本趨勢，目前已超過商品積分值百分之一百以上，發

放獎金呈發散級數成長，長此以往，公司勢必無法持續經營。據其詳細精

算結果，雙向制獎金制度均存有獎金發爆的危機，即有可能引發惡性倒閉

，造成重大的社會問題。因為雙向制公司獎金發放比例都高達七成以上，

在不限代、不限時間和週領獎金的特色下，而直銷商又透過人為排線及集

體退出退貨方式，更加容易引起獎金發爆危機，均足堪認定有違行為時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情事。又再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六月六日

報備開始實施在參加人「消費訂貨單」上，規定參加人在加入十四日後（

含十四日）自願放棄請求再訴願人買回（參加人）所購商品之權利，按管

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參加人於解約權期間經過後，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

參加人終止契約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參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

九十買回參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係為課以傳銷事業應予履行之義務，並應

詳載參加人締結之書面契約書中，不得有虛偽、隱瞞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要難以定型化契約要求參加人自願放棄，再訴願人以該項約定，拒絕參加

人辦理退出退貨，顯已違反管理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查再訴願人

自八十四年四月至六月中旬營業期間，短短二個多月即吸收參加人數達二

千八百餘人，並因其制度運作一人可重複參加多個配對組織數（即「經營

權」），營業額達四千三百八十一萬餘元，按非法多層次傳銷，因具有擴

展迅速及危害社會經濟秩序之特性，依據公平交易法規範多層次傳銷之立

法目的，即在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蔓延，除訂定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禁

止條款外，對於多層次傳銷之管理，並授權該會訂定管理辦法予以規範，

違反管理辦法者，除得依第四十二條規定處罰鍰外，若其違法情節重大，

並得命令解散、停止或勒令歇業，以免衍生為變質多層次傳銷。多層次傳

銷之參加人，常為經濟上弱者或缺乏社會經驗者，容易因一時衝動而加入

，又變質多層次傳銷往往對參加人諸多限制，使其無法退出，故多層次傳

銷管理辦法明訂參加人得終止退出傳銷組織；再訴願人之「自願放棄條款

」約定，規避其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違反管理辦法之規定，其所實施及

執行之傳銷制度，已衍生為變質多層次傳銷，違法情節難謂非屬重大，是

考量再訴願人參加人數及營業額發展均甚為迅速，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秩序

，為避免無辜民眾遭受損害，乃勒令其掾業。至再訴願人違反行為時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再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已無實益。乃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處再訴願

人罰五十萬元，並命其自八十六年九月二日起歇業。

　　再訴願人以其並無公排、獎金發爆、商品虛化等情事，原處分機關未

針對行政法院判決撤銷意旨，查明其規定參加人自願放棄請求該公司買回

所購商品等違規情事之重大具體事實，遞依參加人○○○君之陳述為處分

依據，況其自八十六年四月至八月，僅有三千餘人加入，總營業額為五千

四百餘萬，較之其他公司並無特殊之處，且截至八十六年六月中旬，已依

法退貨達一九四人以上，原處分機關認其嚴重危害社會經濟秩序、違法情

節重大，顯無依據云云，訴經公平會訴願決定，以原處分書所稱「公排」

係再訴願人自承三種不當排線情形，即「人為排線」，並坦承其參加人如

有以單線（一條龍式）先排線方式運作，基於參加人可多領獎金，而再訴

願人可因參加人數及銷售量之增加得到更多利益之考量，其不反對亦不便

干涉等語，及再訴願人總經理○○○君亦自承其先前主張公排亦無不可。

再訴願人八十六年六月六日萬字第００八號函自承該公司運作近二個月，

發現部分參加人利用雙向制不限時間、不限代數累計整組下線總積分及排

線互助等特色，強調介紹他人加入，以取得獎金，完全不做商品之推廣或

銷售，即訂貨付款後，故意不提領貨物，或於領取獎金後，以集體分批退

出退貨，以套取不當利益等，顯見該制運作結果具有重大之違法性，有再

訴願人及參加人之陳述紀錄可稽。而再訴願人總經理○君自承獎金發放比

例呈現持續增高，並有超過經營成本趨勢，已超過商品積分值百分之一百

以上，發放獎金呈發散級數成長，公司勢必無法持續經營，並指陳未經修

正之雙向制，在理論上有可能發爆，即存有獎金發爆之危機，並有再訴願

人檢附之獎金發放比例表可證，其每週發放之獎金比例確實呈遞增狀況，

尚非該會主觀臆測。又「公排」、「獎金發爆」、「商品虛化」等用語由

該會蒐集國外相關資料即明，我國雙向制度係沿襲他國新興之傳銷組織，

而世界各國對該種組織運作及違法類型等早已規範，而再訴願人相關違反

事證業經記明再訴願人總經理○君陳述內容及參加人遭拒絕退貨之證詞，

佐以獎金計算方式等相關事證在卷，在經行政法院審認無訛。再訴願人自

八十六年四月至六月中旬即吸收參加人數達二千八百餘人，並因一人可重

複參加多個配對組織數，營業額即達四千三百八十一萬餘元。其自訂之「

自願放棄條款」，以規避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其所實施及執行之傳銷制

度，已衍生為變質多層次傳銷等違法情節，該會考量再訴願人參加人數及

營業額發展均甚為迅速，已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秩序，為避免無辜民眾遭受

損害，乃依法處再訴願人罰鍰五十萬元及勒令歇業，與外國實務上管制惡

質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認定情節重大標準並無不同，遂駁回其訴願。又公平

交易法規範多層次傳銷之立法目的，即在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蔓延，除

訂定修正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禁止條款外，對於多層次傳銷之管理並授

權公平會訂定管理辦法予以規範。違反管理辦法規定者，除得依同法第四

十二條規定處以罰鍰外，若其違法情節重大並得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

歇業。再訴願人總經理○君陳述時指出，業界實施雙向制係老鼠會，乃係

一不正當之多層次傳銷組織；再訴願人所實施之「自願放棄條款」之約定

，規避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已違反管理辦法之規定，併考量再訴願人參

加人數及營業額發展均甚為迅速，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秩序，為免無辜民眾



遭受損害，公平會乃依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處以勒令歇業之處分。○君亦坦

承該公司獎金發放比例呈現持續增高，並有超過經營成本趨勢，且直銷商

透過人為排線及集體退出退貨方式，獎金追回不易，更加容易引起獎金發

爆危機，導致公司加速瓦解。惟若為一正當多層次傳銷組織，因其參加人

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乃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

理市價，應不因直銷商集體退出退貨方式，而存有獎金發爆之危機，更不

因此而修改獎金制度，要求直銷商於十四日後自願放棄請求再訴願人買回

商品之權利，顯見再訴願人係意圖透過違反管理辦法規定之作法，藉以維

持再訴願人之不法經營狀態。又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常為經濟上弱

者或缺乏社會經驗者，易因一時衝動而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再訴願人於

八十六年四月初向公平會報備實施，截至八十六年六月中旬止，約有參加

人（經銷商）二千八百十一人，且傳銷商加入時可選擇一至七個配對組織

數（即經營權）及再生所謂子公司，再訴願人參加人數及營業額發展均甚

為迅速，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秩序，故其修改退出退貨制度，直接影響既有

之參加人之權益，人數近三千人，違法情節重大。至訴稱截至八十六年六

月中旬止，共有參加人一九四人退出退貨云云，查該等參加人辦理退出退

貨均在再訴願人修改制度前，嗣再訴願人修改退出退貨制度後，除參加人

○○○君等多人因於加入後發現再訴願人並未如先前所稱將引進一百多種

產品，向再訴願人提出退出退貨之申請，再訴願人以「傳銷商消費訂貨單

」載明十四日後自願放棄請求買回商品之權利，而拒絕渠等退出退貨之申

請，影響其權益甚深，且於公平會作成處分後，仍有部分參加人○○○君

、○○○君、○○○君等人向該會提出檢舉，要求再訴願人予以退款，甚

有參加人○○○君之檢舉函稱尚未自再訴願人處領取任何獎金，且事業手

冊及貨品亦未拆封使用，再訴願人仍拒絕該參加人退出退貨，由此可知再

訴願人之十四日後自願放棄請求買回商品之權利，影響參加人買回商品之

權利，影響參加人人數眾多、違法事證明確，復經公平會（八九）公訴字

第０一八七四號再訴願補充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公平會未具體調查其違

反情節如何重大，即逕以違法處分云云，核不足採，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

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

九十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董保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發文

　　　　　　　　　　　　　　　　　　　院長　唐　飛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